
澎湖縣政府衛生局申辦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
業務單位 醫政科 

業務項目名稱 澎湖縣居民急重症轉診赴台就醫交通費補助申請 

 

 

 

 申請人至本縣各鄉市衛生所 

或衛生局 1 樓單一窗口送件 

 

補
正
後
臨
櫃
重
新
送
件 

文件不齊
全則通知
補件 

資格審核

不符申請

標準者則

核定退回 

否 

 

是 

是 

核發補助款 

機關審查 

收件窗口 

確認文件是否齊全 
否 

 

作業天數 

約

30

日 

 


